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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函〔2020〕8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B 

 
 
 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
第 1005号建议的协办意见函 

 

市民政局： 

蔡丽勉等 6 名代表提出的《关于规范泉州市自闭症康复

机构收费，切实减轻自闭症家庭负担的建议》中有关教育部

门的协办意见综合如下，供参考。 

近些年来，教育部门一直重视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工作，

联合相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，取得了一些成效。 

一是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依法招收特殊儿童入学。每年

市教育局秋季招生工作意见中都对残疾儿童（自闭症儿童）

的入学作出明确要求，认真贯彻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，除特

殊教育学校（班）招收残疾学生入学外，幼儿园、普通中小

学都应优先接受片区内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学生，

特别要做好轻度智障儿童的随班就读工作，不得歧视或拒收。

定期与不定期举办自闭症儿童家长公益培训活动，通过线上

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各种自闭症教育康复知识培训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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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家长们的思想认识和辅助教育康复水平，为自闭症儿童

融入社会创造有利条件。 

二是落实政策保障。2019 年 9 月，市教育局等 7 个部门

联合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泉州市自闭症等残疾儿童少年在

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工作的通知》，指导县（市、区）建立普

通学校（园）融合教育试点校（园），完善随班就读工作的

组织管理体系和支持保障机制，让自闭症等残疾儿童享有接

受公办学校教育的权利。 

为进一步提高自闭症等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融合教

育水平，接下来教育部门主要从加强日常教学管理监督、协

同有关部门规范自闭症康复机构收费两方面做好工作。 

一是不断完善自闭症康复机构的评估标准。配合市残联

不断完善自闭症康复机构评估标准，进一步提高自闭症康复

机构的教学质量；进一步指导编写校本教材,使其具有实操性、

丰富性、多样性，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。 

二是发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和专家作用。充分发挥市县

两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和市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的作用，配

合市残联指导、评价本县（市、区）自闭症康复机构教育工

作；为本县（市、区）承担特殊教育教学任务的教师提供培

训；派出教师和相关专业服务人员为接受送教上门和远程教

育的自闭疾儿童、少年提供辅导和支持；为自闭症儿童父母

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咨询。 

三是规范收费水平与教学质量相匹配。市教育局将依法

履行部门职责，根据权限，配合发改部门持续加大对各级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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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学校的收费监管。2020 年，市教育局联合市发改委、市市

场监管局发提醒函，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主管部门和发

改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和各民办学历教育机构加强教育收费

管理，规范教育收费行为。 

四是建立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培训长效机制。针对我市特

殊教育教师配备不足和专业水平不高问题，举办自闭症康复

机构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，不断提升自闭症康复教师的

专业化水平。对自闭症康复机构的师资学历和专业设立门槛

要求方面。参照《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民政局 泉州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泉州市

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》精神，校外培训机

构聘用人员从事相关学科知识培训的，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

格证，市教育局将会与相关部门继续加强对自闭症康复机构

师资的师资管理，确保教师具备相应的资质。 

 

分管领导：蔡琦瑜 

经办人员：林远聪 

联系电话：2838129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3 日 

 

(此件主动公开) 

 

抄送：市人大人事代表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 


